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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股份公

司”、“达安基因”或“发行人”）董事会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全体董事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

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

阅 2004年 7月 2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日 报 》 的 本 公 司 招 股 说 明 书 摘 要 ， 以 及 刊 载 于 巨 潮 资 讯 网站 ：

http://www.cninfo.com.cn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附录。 

 

第二节  概览 
 

1、股票简称：达安基因 

2、深市股票代码：002030 

3、沪市代理股票代码：609030 

4、总股本：83,600,000股 

5、可流通股本：22,000,000股 

6、本次上市流通股本：22,000,000股 

7、本次发行价格：7.30元／股 

8、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9、上市时间：2004年 8月 9日 

10、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11、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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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国家现有法

律、法规规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4]119 号《关于核准中山

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本公司国有法人股、法人股、自

然人持有的未流通股暂不上市流通。 

13、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第一大股东中山大学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自本公司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会要求或接受本公

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第三节  绪言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

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制定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７号— 股票上市公

告书》要求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和

本次股票上市的有关资料。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4]119号核准，本公司已于 2004年

7 月 23日以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方式成功公开发行了 22,000,000 股人

民币普通股（Ａ股），每股面值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 7.30 元。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证上[2004]80 号《关于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

易的通知》批准，本公司 22,000,000股流通股股票将于 2004年 8月 9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简称为“达安基因”，股票代码为“002030”。 

本公司已于 2004年 7月 20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刊登了《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说明书摘要》。《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全

文及其附录可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查阅。因招股说明书及

其摘要的披露距今不足 3个月，故与其重复的内容在此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

上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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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DA AN GENE CO.，LTD.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2、注册资本：83,600,000元 

3、法定代表人：何蕴韶 

4、住所：广州市先烈中路 80号汇华商贸大厦 27楼 G、H、I室 

5、经营范围：研制、生产体外诊断试剂；研制生物制品、保健食品、医疗设备。

批发、零售贸易（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销售：中成药、常用化学药制剂（持许

可证经营）。技术咨询服务。医学检验、病理检查（由分支机构经营）。  

6、主营业务：荧光 PCR检测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包括生产和销售荧光 PCR

检测试剂盒和相关检测设备，并提供与临床基因诊断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 

7、所属行业：生物制品业 

8、电话：020－37617471 

9、传真：020－37617476 

10、互联网网址：http://www.daangene.com 

11、电子信箱：web@daangene.com 

12、董事会秘书：吴军生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 

本公司是于 2001 年 3 月 8 日，经广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穗改股字

[2001]3号文），并经广州市人民政府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确认，由中山医科大学、广

州生物工程中心、汪友明、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泓清源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后更名为深圳市东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刘强、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同创伟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何蕴韶、程钢、周新宇、吴军生作为发起人，将中山医科大学达安基因有限公司依

法整体变更、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 3,470 万元，企业法人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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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执照号：4401011105136。 

2001 年 10月 26日，根据国家教育部教发[2001]42 号文《关于中山大学、中山

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中山大学的决定》，本公司原第一大股东中山医科大学与中山

大学合并组建新的中山大学。合并后，新组建的中山大学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因此，本公司于 2001年 12月 13日更名为“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2002 年 7 月 20日公司 200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以 2001

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实施每10股送 3.2277股红股的利润分配方案，共送红股1,120

万股，公司总股本变为 4,590万股，注册资本为 4,590 万元，公司各股东持股比例

未发生变化。公司于 2002年 9月 5日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清理整顿证券经营机构方案的通知》、《关

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公司监管的若干意见》、《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关于对证券公司

参与风险投资进行规范的通知》等文件法规的有关规定，证券公司不得兴办实业。

因此，本公司发起人之一国信证券根据上述规定，于 2002年 12月 22日，将其所持

有本公司 5%的股权计 2,295,000 股按 1:1比例分别转让给本公司其他 5个发起人，

其中同创伟业受让 2.5%的股权计 1,147,500股、何蕴韶受让 1.3%的股权计 596,700

股、程钢受让 0.6%的股权计 275,400股、周新宇受让 0.3%的股权计 137,700股、吴

军生受让 0.3%的股权计 137,700 股。有关国信证券转让股权的申请已经广州市经济

委员会穗经[2003]17号文批准，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述转让款项经羊城

所(2003)羊验字第 190号《验资报告》证明全部支付完毕。发行人律师国信联合律

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发起设立过程中部分发起人不具备发起人资格的情形已得到

了纠正，以上股份转让的款项各方已支付完毕，并已办理了工商变更手续，不存在

潜在的纠纷。 

根据 2003年 2月 11日公司 200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以 2002 年末可供

股东分配利润按 10:3.4204793的比例分配红股，共分配红股 1,570万股，公司总股

本变为 6,160 万股，注册资本为 6,160万元。公司于 2003年 2月 19日办理了工商

变更手续。 

此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200万股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8,360万股，注册

资本为 8,3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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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主要经营情况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荧光 PCR检测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包括生产和销售荧

光 PCR检测试剂盒和相关检测设备，并提供与临床基因诊断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乙肝试剂盒、结核杆菌试剂盒、丙肝试剂盒、沙眼衣原体

试剂盒等系列荧光 PCR检测试剂盒。 

（二）发行人竞争优势和劣势 

1、竞争优势 

（1）技术领先优势 

本公司 2000年被认定为广州市高新技术企业，近几年来公司荧光定量 PCR检测

技术项目先后近十次被列入包括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计划、国家级火炬计划项

目、国家 863中试项目、国家创新项目、国家重点科技项目、九五国家重点科技项

目（攻关）计划等在内的国家重点支持鼓励项目。本公司率先在国内取得荧光 PCR

诊断试剂盒临床应用的正式批准，并获国家五部局联合颁发的“国家重点新产品”

证书。此外，公司还拥有该技术及其试剂盒国家发明专利，拥有目前全国唯一一家

专门从事基因诊断领域技术研究的部级研究中心——卫生部医药生物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等重要的研究力量，并依托国内著名重点综合性大学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培养

的大量技术和管理人才是本公司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来源，为公司发展基因诊断技术

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使得公司在同行内具有较明显的技术领先优势。 

（2）市场优势 

本公司在高度重视研究开发的同时，紧紧抓住市场应用的命脉，近年来充分利

用自身技术优势和灵活的营销机制，目前与全国 400多家医疗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并长期为其临床检测实验室提供技术服务。公司在与医疗机构进行合作时一般签定

一个较长时间的技术服务协议，由于产品性能稳定、服务周到，使得公司能在较长

一段时间占领市场，取得竞争先机。与国内同行业其它企业相比，本公司拥有较明

显的营销网络优势和市场占有优势。 

（3）规模优势 

本公司是研究开发荧光定量 PCR荧光检测技术最早的企业之一，市场开拓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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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检测试剂盒的商业化程度高，在生产规模、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4）品牌优势 

本公司介入检测试剂盒研究生产较早，同时注重在产品销售和提供技术服务过

程中树立公司品牌形象，本公司拥有的“达安”商标在同行业中有较高的知名度，

在合作医疗机构中具有较高的信誉。在 2001年卫生部临检中心两次对全国 PCR实验

室进行的室间评比中，获得全优结果的医院中，85％以上是使用本公司的产品。 

（5）时间领先优势 

由于国家对药品生产销售有严格的管理规定，检测试剂盒的生产销售需要取得

国家新药证书和生产许可证，而取得一个新药证书，不但需要雄厚的技术、资金支

持，还需要经过研究、临床实验和新药申请等过程，所需时间较长。综合考虑技术、

品牌和市场推广等因素，本公司在时间领先方面的优势较为明显。 

（6）技术人才优势 

本公司现有包括30多位博士、硕士和留学归国学者在内的 200多人的技术队伍，

该团队具有承担国家重点课题（如国家 863课题）的能力。研究力量雄厚，人才是

本公司技术得以领先的重要保证。同时，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山大学的生命科学院

和医学院在国内生命科学领域具有重要地位，中山大学培养的大量技术和管理人才

为本公司择优录取高素质人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公司竞争的不利因素 

荧光 PCR检测试剂盒研究、开发、生产和推广需要巨大资金投入，本公司在资

金筹措方面存在一定困难。此外，与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本公司在整体研发实力、

资金、人才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 

 

（三）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请参阅本公告书“财务会计资料”部分的相关内容。 

 

（四）主要知识产权 

本公司重要知识产权主要有商标、专利和非专利技术，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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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名称  证号  用途  保护状况 

“达安”牌 1363817 第 9 类商品 注册商标 
商标 

“达安”牌 ZC3088496SL 第 10类商品 注册申请 

专利 
一种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方
法及其试剂盒 

ZL99100669.0 试剂盒生产 发明专利 

乙型肝炎核酸扩增（PCR） 
荧光检测试剂盒 

国药证字（1999）
S-50 试剂盒生产 新药保护 

结核分支杆菌核酸扩增（PCR）
荧光检测试剂盒 

国药证字（2000）
S-43 

试剂盒生产 新药保护 

丙肝病毒核酸扩增（PCR） 
荧光检测试剂盒 

国药证字（2000）
S-44 试剂盒生产 新药保护 

沙眼衣原体核酸扩增（PCR） 
荧光检测试剂盒 

国药证字
S20010067 试剂盒生产 新药保护 

新药证
书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扩增（PCR） 
荧光检测试剂盒 

国药证字
S20030063 试剂盒生产 新药保护 

公司目前未通过协议使用他人商标、专利和非专利技术，也未许可他人使用本

公司所属的商标、专利和非专利技术。公司目前所有的知识产权和非专利技术不存

在纠纷，未来也不存在潜在纠纷的可能。 

（五）本公司享有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1、财政优惠政策 

财政拨款方面，本公司 2001年、2002年和 2003年收到广州市财政局科技三项

费用专款、科技部创新基金项目拨款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拨款等

1,835 万元。 

补贴收入方面，本公司 2002 年收到广州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科研协作费和东山

区科学技术归国留学人员安置研究经费等 20.25万元。 

2、税收优惠政策 

增值税方面，根据国家有权部门有关规定，本公司乙肝试剂盒等生物医药制品

可按简易办法依照 6%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营业税方面，本公司提供技术服务收入，按 5%税率计征营业税。，根据国家有

权部门有关规定，公司取得《广东省科研单位技术性收入免征营业税资格证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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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税务部门审批，本公司享受营业税税收减免优惠。 

企业所得税方面，由于本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根据国家有权部门有关

规定，本公司享受 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优惠政策。 

有关公司享有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查阅

地址为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第五节  股票发行与股本结构 
 

一、本次股票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情况 

1、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发行总量：22,000,000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26.32%  

4、发行价格：7.30元／股 

5、发行市盈率：19.73 倍（按本公司 2003 年经审计实现的净利润和发行前总

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6、发行方式：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 

7、发行对象：于 2004年 7月 20日持有深圳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已上市流通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票的收盘市值总和（包括可流通但暂时锁定的股份市值）不少

于 10,000元的投资者。  

8、发行费用：共计 1,242.00559 万元，其中承销费用 1,000 万元，注册会计师

费用 80万元，律师费用 80万元，上网发行费用 55.40559万元，股票登记费用 6.6

万元，审核费用 20万元。 

9、每股发行费用：0.56元 

10、募集资金额：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6,06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1,242.00559万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 14,817.99441万元。 

二、本次股票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承销情况 

本次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 2,2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总有效申购户

数为 11,031,086户，总有效申购股数为 60,249,573,000股，配号总数为 60,249,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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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本次股票发行的中签率为 0.0365147816%。二级市场投资者认购了 21,685,159

股，其余 314,841 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三、本次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股资金的验资报告 

 2004年 7月 29日广东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出具了(2004)羊

验第 3342号《验资报告》，现摘录如下：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安基因）

截至2004年7月29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

整是全体股东及达安基因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达安基因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

况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1号—验资》进行的。

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达安基因的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达安基因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160万元，根据达安基因200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第二届董事会200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和修改后章程的规定，达安基因申请

通过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2,200万元，变更后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360万元。经我们审验，截至2004年7月29日止，达安基因实

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2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6,060万元，扣除发行

费用人民币1,242.00559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4,817.99441万元。其

中：新增注册资本贰仟贰佰万元（人民币2,200万元），资本公积人民币壹亿贰仟

陆佰壹拾柒万玖仟玖佰肆拾肆元壹角（人民币12,617.99441万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达安基因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160万元，已经

广州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由该所于2003年2月11日出具（2003）羊

验字第190号验资报告。截至2004年7月29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

人民币8,360万元。 

本验资报告供达安基因申请变更登记及据以向出资者签发出资证明时使用，不

应将其视为是对达安基因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

证。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1.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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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注册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3.验资事项说明 

广东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黄伟成 

                                            中国注册会计师： 

         谭穗怡 

      中国·广州                   2004年 7月 29日 

 

四、本次发行募股资金入账情况 

1、入账时间：2004年 7月 29日 

2、入账金额：153,045,944.10 元（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上网发行费后的余

额） 

3、入账账号：440400102012000005862 

4、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市执信路支行 

五、上市前股权结构及各类股东的持股情况 

1、本次上市前公司股权结构 

股份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1、发起人股 6,160.00 73.68 
其中：国有法人股 3,277.12 39.20 
法人股 1,324.40 15.84 
 自然人股 1,558.48 18.64 

2、社会公众股 2,200.00 26.32 
3、股本总额 8,360.00 100.00 
 

2、本次上市前十大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性质 

1 中山大学 1,872.640 22.40 国有法人股 
2 广州生物工程中心 1,404.480 16.80 国有法人股 
3 汪友明 580.888 6.95 自然人股 
4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54.400 6.63 法人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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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深圳市东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43.520 5.30 法人股 
6 刘强 394.240 4.72 自然人股 
7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326.480 3.91 法人股 

8 何蕴韶 226.688 2.71 自然人股 
9 程钢 173.712 2.08 自然人股 
10 周新宇 125.664 1.50 自然人股 
合计  6,102.710 73.00  

本公司股东以及作为管理层的股东声明，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没有被质押，也

不存在其他争议情况，将遵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法律、法规规定

的时间内不会转让本公司股票。 

 

第六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均为中国国籍，无境外的永

久居留权。 

一、董事（共 11人） 

何蕴韶：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生于 1953 年，博士学历，广州市第十二

届人大代表。曾任第一军医大学讲师、中山医科大学讲师、副教授。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1993 年起），曾多次担任国家和卫生部重点攻关项目负责人或指

导者，多项研究成果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中国人民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广

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系本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之一。现任中山大学教授，卫生部

医药生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本公司董事长。 

吴翠玲：女，出生于 1961 年，副主任医师。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广州生物

工程中心法定代表人、广州复能基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周新宇：男，工程师，出生于 1968 年，硕士学历。曾任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

公司生物工程中心主任。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吴军生：女，工程师，出生于 1960 年，硕士学历。曾任中外合资上海华新生

物高技术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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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世友：男，教授，出生于 1958 年，硕士学历。曾任华中理工大学社会科学

系教师、华中理工大学经济系讲师、副教授、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国际商务系教授。

现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本公司董事。 

孙  晓：男，出生于 1962 年，硕士学历。曾任国家化学工业部生产协调司处

长、国家轻工业局办公厅副主任。现任红塔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本公司董事。 

杨映松：男，出生于 1963年，硕士学历。曾工作于美国联合太平洋投资公司，

现为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董事，本公司董事。 

茹炳根：男，出生于 1936 年，历任北京大学生物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

授，先后承担国家六五、七五、八五和九五国家攻关项目，七五、八五和九五的 863

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现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卫

生部新药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本公司独立董事。 

王鸿茂：男，出生于 1959 年，硕士学历，历任广东发展银行信托投资部助理

经理、证券部副总经理、基金部总经理和广东广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现任

广州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本公司独立董事。 

巴曙松：男，出生于 1969 年，经济学博士，曾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从事博士后研究；曾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业务部高级经理、中国银行杭州市分行

副行长、中银香港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助理总经理、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

会主任、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专家委员会委员，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

究所副所长、本公司独立董事。 

王华：男，生于 1956 年，管理学博士，曾在江西财经大学任系副主任、暨南

大学任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校长助理，现任暨南大学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

中国会计学会会员、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广东省会计学会副会长、本公司

独立董事。 

二、监事（共 7人） 

 陆  缨：女，高级会计师，出生于1963 年。曾任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财务科科长，现任中山大学财务处副处长、本公司监事，监事会召集人。 

刘清安：男，助理研究员，出生于 1945 年。曾任中山医科大学口腔系党支部

书记、中山医科大学眼科中心党委副书记。现任本公司监事、中山大学纪委检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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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黄立强：男，出生于 1967 年，动物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曾在美国怀俄明

大学动物科学实验室任研究助理、怀俄明大学商学院管理系任研究助理、红桃 K集

团广东片区市场营销企划处处长、广州天绰集团董事长助理、暨南大学生物工程研

究所办公室主任，现任广州生物工程中心项目负责人、本公司监事。 

郑伟鹤：男，生于 1966 年，法学硕士，曾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部、深圳律

师事务所、信达律师事务所工作，现任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本公司监事。 

刘强：男，汉族，1968 年 1月出生，硕士。曾任上海师范大学生物系办公室主

任，现任本公司监事、市场服务部经理。 

汪友明：男，出生于 1965 年，硕士学历。曾工作于安徽省太湖县政府，现任

本公司监事、销售部经理。 

何立新：男，助理会计师，出生于 1966 年，大专学历。曾工作于安徽太湖县

粮油食品局，现任本公司监事、审计专员。 

三、高级管理人员 

1、总经理、副总经理 

总经理为周新宇先生  副总经理为吴军生女士和程钢先生。 

程  钢：男，工程师，出生于 1970 年，复旦大学生物工程学士、硕士，中山

大学遗传学博士、新加坡理工学院访问学者。曾受“三九”集团派遣赴新加坡工作，

1997 年 1月回国后受聘于本公司至今。程钢先生多次担任卫生部重点攻关项目、国

家技术创新项目、国家重点科技（计委）项目及广州市重大科技项目的核心研究成

员或负责人，曾获广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技术总监、全面

负责项目开发。 

2、财务总监 

吴俊峰：男，出生于 1971 年，经济学学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惠州三星

电子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主管、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稽核部经理，现任本公司财

务总监。 

3、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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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秘书为吴军生女士。 

四、核心技术人员 

本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主要有何蕴韶、程钢、邓文国、黄立英、胡斌等，其中何

蕴韶、程钢的简介见上文，其余核心技术人员简介如下： 

邓文国：男，出生于 1968 年，中山医科大学医学遗传学博士，1998 年至今，

担任公司遗传检测部分子遗传室主任。 

黄立英：女，出生于 1965 年，中山医科大学细胞生物学硕士毕业，1996 年赴

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西南医学中心 Dr Glen A Evans 实验室工作，从事癌基因及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1999年 1月回国，于本公司担任信息工程部《基因诊断》

杂志的编辑、策划工作。 

胡  斌：男，讲师，出生于 1970 年，中山医科大学生物化学硕士毕业，曾工

作于中山医科大学卫生毒理教研室，现在公司从事科研工作。 

五、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一）直接持股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中，何蕴韶、周新宇、吴军

生、程钢、汪友明、刘强以自然人股东身份持有公司股份，有关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比例 发行后持股比例 

何蕴韶 2,266,880 3.68% 2.71% 

周新宇 1,256,640 2.04% 1.50% 

吴军生 572,880 0.93% 0.69% 

程钢 1,737,120 2.82% 2.08% 

汪友明 5,808,880 9.43% 6.95% 

刘强 3,942,400 6.40% 4.72% 

（二）间接持股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中，无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六、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的锁定安排 

本公司董事、监事、总经理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将遵守《公司法》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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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规定，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时间内不会转让本公司股票。 

 

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及解决措施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法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并承

诺今后也不从事与发行人相竞争的业务。 

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的关联方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

同业竞争，发行人所采取的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是有效的。 

二、关联方 

本公司关联方的相关信息，请参见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招股说明书全文。 

三、关联交易及对经营成果的主要影响 

（一）近三年发生的主要关联交易 

近三年，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交易金额高于人民币 300万元或高于最近

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5%的重大关联交易。 

本公司近三年来发生的关联交易主要是在销售产品和提供技术服务方面的交

易。2001 年 1月－2003年 12月，本公司向第一大股东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以及中山大学下属医疗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等销售产品或提供技术服务，由于

上述单位为本公司关联方，本公司向该等单位销售产品或提供技术服务构成关联交

易。情况如下： 

项 目 2003 年 2002 年 2001年 

关联销售和服务总金额(万元) 189.73 111.88 131.42 

当期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13,249.00 10,215.48 7,208.28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1.43% 1.10% 1.81% 

 

近三年，本公司与第一大股东中山大学（包括原中山医科大学）发生的除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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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外的关联交易如下：2001年 1-4月，公司向原中山医科大学提供检测服务，服

务收入总金额为 1,750元。2003 年 5月公司向中山大学销售乙肝试剂盒，共计 800

元。 

上述交易价格执行本公司确定的价格标准，按照与没有关联关系的第三方正常

的市场价格进行。由于上述关联交易金额较小，对本公司近三年的经营业绩无重大

影响。 

（二）目前仍执行的关联交易合同 

本公司目前租用第一大股东中山大学一处房产用作研究实验室，双方签订了《房

屋租赁合同》，租金每年 18.48万元，合同期限为 2003 年 1月 1日至 2004年 12月

31日，期满后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协商是否继续租赁、租赁价格及期限，在同等条

件下本公司对该处房产享有优先租赁权和优先购买权。 

本公司目前无其他正在执行的重大关联交易合同。 

（三）中介机构及独立董事对于关联交易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均认为公司

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未有侵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第八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截至 2003年 12月 31日的财务会计资料，已于 2004年 7月 20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招股说明书摘要》

进行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查阅上述报纸或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及附录。 

一、注册会计师意见 

广东羊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委托，分别对公司 2001

年 12月 31日、2002年 12月 31日和 2003 年 12月 31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自 2001

年 1月 1日至 2003年 12月 31日止三个会计年度的合并利润表及合并利润分配表，

以及 2002 年度和 2003 年度的合并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注册会计师已出具了

（2004）羊查字第 1758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认为“上述会计报表符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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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

映了贵公司 2000 年 12 月 31 日、2001 年 12月 31 日、2002 年 12月 31日及 2003

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 2000年度、2001年度、2002年度、2003 年度的经营成

果，2002 年度及 2003年度的现金流量。” 

二、简要会计报表 

1、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3.12.31 2002.12.31 2001.12.31 

流动资产 85,598,799.73 58,454,056.09 41,731,820.88 

固定资产净值 61,183,654.99 63,761,240.41 57,285,441.29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2,466,669.00 591,663.40 691,664.20 

资产合计 176,425,066.31 130,539,790.38 99,708,926.37 

流动负债 69,660,536.26 35,640,177.14 30,154,060.76 

长期负债 14,686,878.41 25,874,460.79 19,052,559.99 

负债合计 84,347,414.67 61,514,637.93 49,206,620.75 

少数股东权益 549,389.35 901,697.71 944,073.65 

股东权益合计 91,528,262.29 68,123,454.74 49,558,231.97 

 

2、简要合并利润及利润分配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3 年 2002 年 2001 年 

一、主营业务收入 132,490,092.40 102,154,839.88 72,082,754.41

二、主营业务利润 55,653,928.05 37,034,918.06 27,416,299.29

三、营业利润 27,355,207.73 21,998,633.85 16,948,707.68

四、利润总额 27,635,359.32 21,974,086.37 16,943,886.81

五、净利润 23,093,300.55 18,565,222.77 14,088,394.86

六、可供分配的利润 38,901,258.02 29,792,740.87 15,161,191.42

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35,437,262.93 27,007,957.47 12,300,314.66

八、未分配利润 19,737,262.93 15,807,957.47 11,227,5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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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3 年度 200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01,407.20 12,249,129.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367,072.86 -19,117,086.5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55,148.11 1,389,613.8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905,482.45 -5,478,343.50 

三、会计报表附注本公司会计报表注释等内容，请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及其附录，查阅地址为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四、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03年度 2002年度 2001 年度 

流动比率 1.23 1.64 1.38 

速动比率 1.10 1.35 1.34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4.05 5.04 5.98 

存货周转率(次) 7.74 10.57 34.05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占总资产的比例(%) - 0.45 0.69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占净资产的比例(%) - 0.87 1.4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47.06 47.21 49.49 

每股净资产(元/股) 1.49 1.48 1.43 

研究与开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9.43 7.65 11.14 

净资产收益率％ 25.23 27.25 28.43 

每股收益（元） 0.37 0.40 0.41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元) 0.37 0.27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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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严格依

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行，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所处

行业和市场无重大变化；主要业务及发展目标的进展状况正常，主要投入、产出物

供求及价格无重大变化。  

二、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无重大

对外投资、重大资产（股权）收购或出售行为；住所未发生变更。  

三、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重大会

计政策和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发生变化。  

四、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未有发

生新的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发生变化。  

五、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任何刑事起诉，亦无尚未了结或可能发生的刑事诉讼事

项。 

六、自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之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未涉及

任何重大诉讼事项或仲裁，亦无尚未了结或可能面临的重大诉讼或索赔要求。 

七、根据公司 200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前全体股东的书面

承诺：将截止 2003年 12月 31日的剩余未分配利润 10,497,262.93元和 2004年 1月

1日起至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产生的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八、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山大学承诺：

“自达安基因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要求或接受上市

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份”。 

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公司已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承诺本公司上市后三个月内在公司章程内载入如下内容：股票被终止上市

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且不对公司章程中的该款规定作任

何修改。 

十、本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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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之重大事项。 

 

第十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

规定》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并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做到：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允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

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

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

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发行人股

票的买卖活动；  

四、本公司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第十一节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及其意见  
 

一、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 

名称：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伟华 

住所：广州市解放南路 123 号金汇大厦 

电话：020－83270485 

传真：020－83270485 

联系人：李东茂、徐沛、吴显鏖、吴小丹、张锦胜、董哲 

二、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意见 

本公司的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公司符合国家

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发行后上市的规定，并已向深圳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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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出具了正式的《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推荐书》。广东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同意作为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和上

市推荐人。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认为：发行人章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本次股票发行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

关规定，已具备了上市条件；发行人董事了解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议规定的董事的义务与责任；发

行人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与保密制度。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已对发行人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确认上

市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符合规定要求，没有虚假记载、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承担连带责任。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保荐机构（上市推荐人） 愿意推荐发行人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并且在上市推荐过程中，保证不利用获得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

谋取利益。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二○○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